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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福县农业农村局关于调整印发永福县2025年
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支持家庭农场

质量提升整县推进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局机关各股室、局属各二层站所（中心）：

根据《财政部关于下达2025年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预

算的通知》（财农〔2025〕15号）精神，《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办

公室关于调整印发2025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支持农

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质量提升整县推进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》

（桂农厅办函〔2025〕107号）要求，为推进我县家庭农场高质

量发展，现将调整后的《2025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

支持家庭农场质量提升整县推进项目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

结合实际，认真组织实施。本通知印发后，《永福县农业农村局

关于调整印发永福县2025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支持

家庭农场质量提升整县推进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永农字

〔2025〕12号）同时废止。

永福县农业农村局文件

永农字〔2025〕20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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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福县2025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
支持家庭农场质量提升整县推进

项目实施方案

根据《财政部、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

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财农〔2023〕11号）和《农业农村部关于实

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行动的通知》（农经发〔2022〕1号）

要求，及《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调整印发2025年中央农

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支持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质量提升整

县推进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桂农厅办函〔2025〕107号），

为促进全县家庭农场规范发展，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经营

规模和效益，打造家庭农场高质量发展的县域样板，合理规范使

用项目资金，制定本实施方案

一、指导思想

突出抓好家庭农场发展，通过项目实施，支持家庭农场提质

强基增能，生产经营水平稳步提升。到2025年底，全县扶持家庭

农场不少于27家（含粮油类家庭农场）。

二、资金来源

自治区从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中安排我县家庭农

场质量提升整县推进项目资金15万元。

三、家庭农场质量提升整县推进项目建设内容

（一）支持生产力水平提升和绿色标准化生产经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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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本县家庭农场改善生产设施条件，重点支持家庭农场购

置现代农业、智慧农业设施设备。支持购买生物有机肥料。

（二）支持家庭农场规范化发展

支持本县家庭农场信息化建设、推广应用信息化记账软件，

支持参加生产经营管理培训和专题宣传，打造家庭农场发展样板。

以先建后补方式，支持家庭农场数量27家，原则上对单个主

体的资金支持不超过0.6万元。支持的家庭农场应纳入全国家庭

农场一码通服务系统、经营规模适度、财务管理规范、制度健全

有效、生产服务优质、联农带农紧密、社会声誉良好。每个家庭

农场限报1个项目，申请补助资金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50%，先

建后补资金可根据申报、遴选情况适度调整。建设内容为2025年

1月1日后新建，且在2025年9月底前完工（竣工）并通过验收的

项目。已获财政补贴的建设内容不得重复申报。如申报主体数量

超过计划数，则按提交申报材料时间先后顺序进行推荐。

四、资金使用要求

家庭农场项目资金支持对象仅为家庭农场。要严格按照资金

使用方向相关规定，不得受理以中介机构名义直接代理申报的资

金项目，项目资金不得用于购买中央财政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已

支持的农业机械，不得用于支付中介费用、兴建楼堂馆所、弥补

预算支出缺口等与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无关的支出，不得统筹

和挪用。

五、项目的申报与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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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报。由符合条件的家庭农场选择符合条件的建设项

目，按照项目申报材料提纲（附件1）撰写申报材料，并连同证明

材料附上封面、目录，标注页码装订成册一式两份，在2025年7月

31日前提交县农业农村局经管站（县农业农村局四楼426办公室），

扫描件及电子版发送至yfjgz002@163.com。申报材料应包括：

1. 项目申报表

2. 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3. 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；

4. 对公账户复印件；

5. 纳入全国家庭农场一码通服务系统截图；

6. 应用信息化记账软件截图及导出的收支记录；

7. 用地证明（土地流转合同），设施建设类项目须提供设

施用地批复（复印件）；

8. 家庭农场经营活动照片（能够体现家庭农场管理规范、

规模适度）；

9. 项目建设前照片（照片需带时间、地点水印）。

（二）推荐。县农业农村局组织相关人员对材料进行初审、

实地核查，并提出符合要求的项目实施主体和项目，提交县农业

农村局班子会议研讨。

（三）公示。经县农业农村局班子会议研讨后的符合要求的

项目实施主体和项目及申请补助金额，在永福县政府网进行公示5

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后，确定实施主体及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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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实施。申报主体在项目申报获批后，自主按照申报内

容开展项目建设。

六、项目的验收

（一）验收申请。项目实施主体完成项目建设后，按照项目

验收材料提纲（附件2）撰写验收申请，并连同证明材料附上封

面、目录，标注页码装订成册一式两份，于2025年9月30日前提

交县农业农村局经管站（县农业农村局四楼426办公室），扫描

件及电子版发送至yfjgz002@163.com。验收申请材料应包括：

1.项目验收申请；

2.项目批复；

3.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4.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；

5.对公账户复印件；

6.项目建设投资汇总表；

7.项目建设投资佐证材料（购销、转账、收据凭证等；基础

设施建设类需有主体自主验收材料；正式发票不少于申请获批补

助金额且单项建设内容不允许拆分）；

8.项目建设前、中、后照片（照片需带时间、地点水印）

9.承诺书。

（二）组织验收。2025年10月底前由县农业农村局组织验收

组适时对项目进行验收。

（三）验收结果公示。验收结果及拟补助金额在县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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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站进行公示5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，项目通过验收，由县农业

农村局出具验收报告。

（四）资金拨付。项目通过验收，项目实施主体提交拨付申

请后，按相关规定办理补助资金拨付手续。

七、项目实施进度安排

1.2025年7月31日前完成项目申报工作。

2.2025年8月20日前完成项目遴选工作。

3.2025年9月底完成项目建设工作。

4.2025年10月底前完成项目验收工作。

5.2025年11月底前完成资金拨付申请。

八、项目实施保障

（一）强化组织实施。为确保永福县2025年中央农业经营主

体能力提升资金支持家庭农场质量提升整县推进项目顺利完成，

由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指导站负责抓好项目的组织和实施工

作，相关中心、站（所）、股室按要求配合做好项目实施指导、

验收工作。

（二）加强过程监督。要加强项目全链条监管，全面梳理排

查资金分配使用环节中的风险点，严禁以拨代支，严禁挤占挪

用、虚报冒领；要按规定程序做好项目申报、补助对象、资金安

排等信息公开公示工作，保障涉农主体知情权和选择权，广泛接

受社会监督；及时向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反馈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和

项目阶段性执行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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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做好项目总结。2025年12月20日前要将项目实施总结

和资金执行情况报送自治区农业农村厅，并按要求报送有关佐证

材料和支持实施项目的家庭农场具体名单。对获得资金支持的家

庭农场应当及时通过“一码通”服务系统记录财政资金支持情况。

同时，要及时通过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平台上报任务完成情

况和资金执行情况。

未尽事宜，请与县农业农村局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指导站

联系，联系人：张雪英、钟信环，联系电话：0773-8551562。

附件：1. 2025年家庭农场质量提升整县推进项目申报材料提纲

2. 2025年家庭农场质量提升整县推进项目验收材料提纲

3. 家庭农场“一码通”赋码申请流程

4. 家庭农场“随手记”记账软件下载使用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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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2025年家庭农场质量提升整县推进项目申报材料提纲

永福县2025年家庭农场质量提升整县推进项目

申

报

材

料

项目名称：

项目地址：

申报单位：

法人代表：

联 系 人：

联系电话：

电子邮箱：

申报时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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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 录

1.项目申报表

2.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3.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；

4.对公账户复印件；

5.纳入全国家庭农场“一码通”服务系统截图；

6.应用信息化记账软件截图及导出的收支记录；

7.用地证明（土地流转合同）；设施建设类项目须提供设施

用地批复（复印件）；

8.家庭农场经营活动照片（能够体现家庭农场管理规范、规

模适度照片）；

9.项目建设前照片（照片需带时间、地点水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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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福县2025年家庭农场质量提升整县推进项目
XXXX家庭农场XXXX（填写子项目名称）项目申报表

项目名称 XXXX家庭农场XXXX（填写子项目名称）项目

项目对应产业 建设地点

申报主体 XXX家庭农场
法人代表

联系方式

经费预算

总投资

（万元）

申请财政补助

金额（万元）
自筹（万元） 项目实施方式

先建后补

建设内容
1.xxxx 。

2.xxxx。

建设进度 XXXX年 XX月 XX日，完成 xxxx，计划于 xxxx 完工并申请验收。

财政资金

使用方向

1.xxxx 。

2.xxxx。

项目效益 通过项目的实施，改善XXXX，提升XXXX，达到了XXXX效果。

申报单位承诺

承诺：

本单位保证以上填报内容及数据真实，申报建设内容无重复申报情况，

如弄虚作假、重复申报造成的后果，由本单位负责人负责。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

法人代表（签字）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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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2025年家庭农场质量提升整县推进项目验收材料提纲

永福县2025年家庭农场质量提升整县推进项目

验

收

材

料

项目名称：

项目地址：

申请单位：

法人代表：

联 系 人：

联系电话：

电子邮箱：

申请时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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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 录

1.项目验收申请；

2.项目批复；

3.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4.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；

5.对公账户复印件；

6.项目建设投资汇总表；

7.项目建设投资佐证材料（购销、转账、收据凭证等；基础

设施建设类需有主体自主验收材料；正式发票不少于申请获批补

助金额且单项建设内容不允许拆分）；

8.项目建设前、中、后照片（照片需带时间、地点水印）

9.承诺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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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XXX家庭农场XXXX（填写子项目名称）项目

验收申请

县农业农村局：

根据《XXXX》，XXXX家庭农场获批实施XXXX项目，申

请先建后补资金XX万元。截至2025年 月 日已完成该项目建设，

该项目完成总投资XX万元，项目建设内容为：购买XXXX，XX

万元；购置XXXX，XX万元。项目的实施改善了XXXX，提升X

XXX，达到了XXXX效果。相关佐证材料附后，请予以验收。

特此申请。

XXXX家庭农场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（签名）：

2025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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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 诺 书

永福县农业农村局：

本单位郑重承诺，严格按照申报获批建设内容实施项目，

项目建设提交材料和数据真实，建设内容无重复申报，如有虚

假， 由本单位及本单位负责人承担有关的一切责任，并退回项目

所获补助资金。

XXX家庭农场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（签名）：

2025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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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家庭农场“一码通”赋码申请与审核流程

一、家庭农场申请赋码

家庭农场主通过微信搜索小程序“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管理

系统”，进入后点击“全国家庭农场 ‘一码通 ’管理服务系

统”。

具体操作流程如下：

第一步，实人认证。通过“实人认证”模块输入家庭农场主

本人姓名、身份证号，并按照操作提示进行人脸识别，确认用户身

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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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步，信息绑定。通过“账号绑定”模块绑定家庭农场信

息，已经录入名录系统的，可输入身份证号（注：必须和第一步

实人认证、名录系统录入农场信息里的身份证号一致，否则无法完

成）进行绑定；已注册名录系统账号的，也可输入账号信息进行绑

定。

第三步，申请赋码。通过“申请赋码”模块申请赋码，根

据家庭农场需要，设置默认信息和可选择信息两大类信息，允许

家庭农场自主选择“一码通”所链接的信息内容。

第四步，完成赋码。在“我的农场”可查看家庭农场信

息、审核状态及赋码状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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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

家庭农场“随手记”记账软件下载使用说明

一、移动端

1. 下载安装

通过微信二维码下载安装，扫描后根据页面引导在浏览器打

开，点击“Android下载”，目前仅支持安卓系统手机。

2. 注册

首次使用需注册账户，打开软件后，点击登录页面下方的“注

册”按钮，进入注册页面填写注册信息后，勾选家庭农场“随手记”

用户服务协议，点击“确认”按钮提交，自动进入基本信息填报页

面。填好基本信息后，再次点击“确认”按钮完成注册。

3. 登录及找回密码

在登录页面输入已注册的账号和密码，即可登录软件。点击

“记住密码”按钮可以保存账号和密码，软件默认记住密码。注

意，密码须由大小写字母、数字和特殊符号共同组成，最少8

位。

扫描下载随手记 APP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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